《黑龙江海事局辖区内河船舶船员非全国

统一适任考试和发证管理办法》起草说明

为加强黑龙江海事局辖区内河船舶船员队伍建设，符合辖区内河船舶船员实际并促进提高辖区内河船舶船员素质，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根据黑龙江省航运经济发展需要，我局研究起草了《黑龙江海事局辖区内河船舶船员非全国统一适任考试和发证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必要性

黑龙江海事局辖区内船舶主要从事旅游观光，随着疫情的放开，黑龙江旅游持续复苏，对船员需求也将进一步增长。受国际局势影响，中俄界江对江过货贸易持续增长，近期中俄互免签证协议签订，中俄界江旅客运输量正井喷式增长，也将增加对船员的需求。

目前黑龙江海事局辖区船员流失率较高，船员“弃岸上船”的现象非常普遍。一是因收入和社会地位低，缺少职业吸引力。船上工作强度较大，性质单调，工作环境艰苦，且内河船员工资与海船船员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社会地位普遍偏低，导致大量持证船员不愿继续从事内河船员职业。二是部份航运企业管理失位。黑龙江海事局辖区船员主要集中在国有航运企事业单位，民营、个体航运企业以雇佣船员为主，这种民营、个体航运企业基本上不存在为企业培养长期船员情况，只使用、不培养，管理制度流于形式，造成船员流失。三是内河船员文化水平较低。船员绝大部分不是科班出身。一部分下岗再就业人员，一部分半路出家从事船员工作，内河船员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特别是辖区船员参加全国统一考试所用的题库主要以长江和珠江水系航行规则为主，黑龙江省水域相对封闭，夏航期相对较短，冰封期长达6个月左右，船舶流量小，持证船员一般只在黑龙江海事局辖区工作。需要根据辖区特点起草制订《管理办法》，考试内容以黑龙江水系航行规则为主，调整考试内容和要求，使其更加符合辖区内河船舶船员实际，吸引更多的年青人投身于船员行业，以达到优化黑龙江海事局辖区船员年龄结构，储备更多职务船员，以满足未来航运市场需求。

二、主要制定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实施办法

三、起草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分总则、非全国统考《适任证书》申请、签发、非全国统考适任考试和附则四个章节，共43条和1个附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总则，共5条主要包含制定办法的依据、适用范围、原则和管理权限分工。

第二章非全国统考《适任证书》申请、签发，共27条。主要对非全国统考《适任证书》格式和签注内容进行规范。对取得非全国统考《适任证书》的条件，重新签发证书等进行了明确。

第三章非全国统考适任考试，共7条。主要对培训和考试工作进行规定，对考试方式和考试流程进行明确。

第四章附则，共4条。主要对本办法解释权、生效日期进行了规定。
四、起草过程

 《管理办法》起草工作，总体经历了2个阶段。

一是初稿起草阶段。2023年黑龙江海事局就加强辖区内河船舶船员队伍建设向部海事局进行汇报，得到了部海事局支持同意后，我局组织人员开始多次研讨，并将《管理办法》列入黑龙江海事局2024年海事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并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开展《管理办法》的起草工作，形成《管理办法》（初稿）。二是修改完善阶段。我局分别于2024年5月16日和5月28日向局属各分支海事局和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共征求修改意见5条，并根据提出的合理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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